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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小区公共用地被私占
20日上午，在南台社区，记者看到凤凰

台三街62号楼前的空地被果树、堆积的木柴

塞满，部分居民还将墙砖拆下围起了小菜

园。一楼住户的窗外，记者看到还有住户将

空地隔成小棚。

随后，记者走访南台社区发现，除私自

种菜、种树外，南台社区大部分旧楼住户区

内，街角随处可见满地堆积的垃圾。

记者了解到，这些老楼区，居民已经有

近十年没有交过物业管理费用。

■居民说法

管理不好凭啥交钱？

提到物业，大部分居民连连摇头，“我
们这里没有物业，就算有也没管过事。”一
位居民这样说。

居民赵希英告诉记者，前几年他们也
断断续续交过几年物业费，但因为没见小

区卫生、环境等有什么改观，后续交费的

人就越来越少。居民赵玉英表示，只要物
业承担起该负的责任，她愿意交物业费。

老楼长王文玲告诉记者，已有近十年没

组织居民交物业费了。平时，小区的卫生主要
靠居民自觉维护，楼前楼后的公共场所，一般

是到了实在看不下去的地步，才会有人打扫。

■物业说法

不交钱哪有财力服务？

“居民不交物业费，我们不可能倒贴钱

白服务。”20日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凤凰

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范经理这样说。

范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账，65平方米

以内住房物业费每户每月5元。凤凰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附近一个封闭小区内有
400多户住户，户型大多在65平米左右，每

年收上来的物业费在3万元左右。那个小
区一共有三个清洁人员，没人每月工资为
800元，光人工费物业公司每年就得出

28800元，加上工具费用等，一年经营下

来，物业公司不挣反赔钱。

“钱收不上来，不可能提高服务档

次。”范经理表示，对那些不交物业费的住

户，公司只能选择撤出服务。

■居委会说法

互不让步，陷入恶性循环

“住户嫌物业不管事不交钱，而收

不上钱物业也不提供服务，差不多成恶

性循环了。”南台居委会主任孙运萍表

示，事情的缘由谁也说不清楚。

孙主任告诉记者，老城区涉及公共

卫生等方面的费用一直是“烫手的山

芋”。1998年曾收过公共卫生管理费，每

户6元。大约2005年起，又开始由环卫部

门征收每人每年12元的垃圾费。物业费
一直有，但一直交不齐全。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也曾经委托居委会叫楼长代收，

但因为收不上来后来也作罢了。

■律师说法

不交钱就不服务的说法欠妥

山东平和律师事务所尹永伟律师表

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自物业服务合同

约定签订之日起，物业管理公司就有义务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

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

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交不交

物业费，不影响此义务的存在。

尹永伟认为，业主不交物业费，涉及

的是业主与物业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违
反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业主逾期不交纳物
业费用的，物业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

不能以不提供服务为由，免除相关义务。

本报12月20日讯(见习记者 宗韶峰) 19

日，有居民反映，芝罘区华海国际公寓存在私搭
乱建情况。记者对此事进行了调查。

19日，记者来到华海公寓大厅，几位工作人员正在
忙活着。记者看到，原先朝北的门已被砸掉，开口用水
泥封住，灰色的水泥和白色的墙形成鲜明的对比。

记者发现，大厅西门是刚刚安装的，门框周
围的水泥还没完全变干。与该房屋仅隔几步便
是挂着“安全通道”牌子的楼梯口，房屋和楼梯
口之间也新砌了一堵墙，安装了房门，外表看
来，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小屋。

记者以租房者的身份和其中一位工人攀谈。这
位工人告诉记者，由于新隔出来的小屋的门和大屋
原先的门紧挨着，开关不方便，所以就把另一侧的
墙砸开，安装了新门，原来的位置用水泥封死。大屋
用来出租，小屋暂时用作储物间。当记者询问墙砸
掉了是否有安全隐患时，这位工人没有做出回答。

记者采访了住在楼里的几位居民，多数居民

对此举动提出异议。“墙都砸了，会不会影响大楼
的结构？在安全通道门口搞工程，占用了公用地方
不说，一旦发生火灾，会不会影响逃生？”在楼里一

家公司工作的小李这样表示。

随后，记者电话采访了出租房屋的王先生，王
先生表示，怎么改建是业主自己的权利。记者试图
联系开发商和物业，但一直没有成功。

随后记者联系了烟台市建设局装饰办，一

位姓马的工作人员表示，在大厅私自修建房屋
应该属于占用公用面积据为己有的行为，至于
砸墙改门应该根据当时规划设计的图纸进行认
定，看破坏的是否是承重墙。

记者又把情况反映给芝罘区规划局，工作
人员表示会派人去现场察看，如果属于违法建
筑，将给予处理。

私改房屋出租
居民担心安全

物业：不交钱就不管理，居民：不管理就不交钱

业主物业较劲 公共场所撂荒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建政 见习记者 孙淑玉

业主与物业闹矛盾，公共用地被占
无人管。

20日，凤凰台三街62号楼一位居
民向记者反映，他们楼前的公共用地
被部分居民“占领”，种菜、种树。记者
调查发现，绿地问题只是物业、业主

矛盾的一个导火线，“不交钱就不管
理，不管理就不交钱”的恶性循环，使

得小区内涉及公共领域卫生、环境等
问题出现管理真空。


